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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國 108 年「教師法」修法意旨，係以增進教學品質、

維護學生權益為核心目標。據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

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解聘辦法）依「教師法

」第 29 條授權，於 109 年 6 月 28 日訂定發布，作為落實兒

少權益保障與確保教學品質之基石。 

復為完善處理機制，解聘辦法於 113 年 4 月 17 日全文

修正。修正重點包括：配合「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修正，將

師對生校園霸凌案納入解聘辦法規範；調查小組採全部外聘

並由本部統一建置人才庫並培訓，以強化調查小組的專業性

及公正性；健全主管機關監督機制，由各主管機關設置審議

委員會，審查不適任教師解聘案件等。 

解聘辦法修正發布已逾 1 年，鑒於外界迭有反映實務運

作導致校園行政資源耗損，以及不當利用檢舉機制等問題。

經廣泛蒐集各界意見並研擬對策，以精進不適任教師處理機

制。 

貳、現行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 

一、 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涉及「教師法」第 14 條

、第 15 條、第 16 條，及第 18 條情形後，除保全與事

件有關之證據、資料，學校得以巡堂或觀課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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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調查，以利後續調查進行。 

二、 為避免耗費行政資源及加速處理流程，學校受理案件後

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決議調查

方式，若認涉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以下簡稱考核辦法）第 6 條所定教師懲處之情

形，且其情節明顯未達應依教師法予以解聘、不續聘或

終局停聘之程度者，得決議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若認

涉及「教師法」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6 條，及第 18

條情形者，得決議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三、 本部建立調查人才庫並統一培訓，由主管機關從人才庫

提供 3至 5倍名單給予學校遴聘 3人或 5人組成全外聘

調查小組，以確保調查公正性及專業性。 

四、 明定學校應保障被害人權益，不得因被害人或任何人檢

舉，予以不利之處分或措施；被害人不服學校終局處理

者，得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陳情。 

五、 為保障當事人權益，明定調查程序或事實認定有重大瑕

疵的案件，主管機關得命學校繼續調查或另組調查小組

進行調查。 

參、解聘辦法修正重點 

一、 建立親師生溝通預防機制：  

學校基於教育專業與輔導支持之理念，得以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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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親師生溝通、行政晤談或其他合理有效方式，瞭

解教師教學與溝通狀況，藉此建立正向互動與支持機制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及親師生良性交流，營造友善校園

環境，並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二、 修正學校受理方式、不予受理案件之情形及處理程序： 

為使學校決定檢舉案件受理與否之程序更加嚴謹，

明定學校校長應邀校事會議之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外

聘校事會議調查人才庫之專業人員 1 人，決定是否受理

，提高決策之公正性與客觀性；刪除匿名檢舉但書規定

，以減少不實檢舉案件。 

三、 如學校不受理之檢舉案件，確認涉及考核辦法第 6 條懲

處之情形，學校應依考核辦法規定辦理： 

為避免耗費行政資源及加速處理流程，並簡化校事

會議審議事項，將教師涉及考核辦法第 6 條所定懲處情

形時，因所涉情節較為輕微，學校即不依解聘辦法受理

，而改依考核辦法直接派員調查。校事會議僅審議教師

涉有教師法不適任情形調查案件，避免校事會議頻繁召

開。 

四、 增訂輔佐人機制： 

考量當事人多不諳調查程序，為保障其權益並予以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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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明定當事人接受訪談時，得請學校教師、家長或

其他校內外人員擔任輔佐人，以利調查進行。 

肆、結語 

本部已完成解聘辦法之修正草案研擬，後續將儘速依循

法制程序公告發布，以期積極保障學生學習權與兒少最佳利

益，同時有效解決實務運作衍生之程序爭議。透過本次制度

精進，建構更為周延、高效能且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之教師管

理體制，共同維護校園教育品質。 


